
黑龙江省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项目评价经费黑龙江省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项目评价经费中标（成中标（成

交）明细交）明细

黑龙江百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黑龙江省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委托，采用竞争性磋商进行采购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项目评价经

费（项目编码：[230001]BCGC[CS]20220012）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下：

一、合同包1 （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项目评价经费）
1.1、中标（成交）供应商：黑龙江省道路运输协会
1.2、中标（成交）总价： 1,190,000.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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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交通运输部等九部局《关于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交运发〔2021〕73号）要求，为建设安全、便
捷、舒适、经济的农村客运体系，改善农村交通出行条件，提高
城乡客运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与各地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
接，收集农村客运相关数据，通过调查、分析、专家现场调研相
结合的方式，对全省各地市农村客运公交化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和
可行性分析，形成全省农村客运公交化一体化调研报告；1.对接
各地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收集各地市已进行公交化改造和具备
公交化改造条件的农村客运班线详细情况；2.根据收集的农村客
运相关数据，对全省农村客运公交化改造情况和可行性进行分
析，于11月底前形成调研报告报给委托人。（二）按照黑龙江省
交通运输厅《关于开展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自评估工作的通
知》（黑交便函[2019]531号）要求，根据《城乡交通运输一体
化发展指标体系》中确定的5类20项具体指标，对全省各地市城
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创建工作进行自评估工作进行评估复核。1.通
过调查、暗访、实地调研、数据对比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全省
13个地市69个县域（市、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创建工作自评
估工作从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水平、客运服务一体化发展水平、
货运物流服务一体化发展水平、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水平5
个方面进行评估复核；2.根据评估情况形成评估复核报告，于11
月底前报给委托人。（三）按委托人要求，组织省内、外行业专
家配合相关政策支持文件的调研和起草，对全省各地农村客运班
线公交化改造方案提出意见建议，提供快速及时技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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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000.001.0000项1,190,000.00

黑龙江百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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